	第十九届深圳关爱行动年度推动者推荐申报表


	年度推动者

性质
	（单选）：

1.个人 2.团队 3.社会组织 4.企业 5.政府 6.事业单位 7.其他（请注明）             

	推荐单位信息

	推荐单位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推动者基本信息

	如选“1.个人”填写

	推动者姓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
	出生年月
	
	政治面貌
	

	身份证号码
	

	工作单位
	
	职务（职称）
	

	所属区域
	        区           街道                 社区工作站

	通讯地址
	

	联系电话（手机）
	
	电子信箱
	

	如选“2.团队 3.社会组织 4.企业 5.政府 6.事业单位 7.其他（请注明）”填写

注：企业、机构等组织完成三证合一的则只填社会信用代码登记证书即可。

	推动者名称
	

	上级主管单位
	
	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
	

	登记机关
	
	税务登记证号
	

	营业执照注册号
	
	社会信用代码登记证书
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（手机）
	

	电子信箱
	
	通讯地址
	

	推动者服务领域
	

	曾获主要荣誉

（仅填写市级以上荣誉）
	获奖时间
	奖项名称
	颁奖单位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上传获奖证书
	

	推荐理由

（限300字）
	（重点阐述在公益工作中的成效、影响力和推动作用)

	2021年度

主要事迹

（限500字）
	

	年度推动者

主要事迹及效果（限1200字）


	(可从开展的项目、提供的服务或活动领域、影响力、贡献度、创新性、持续性、资金规模、受益人群等方面介绍)



	媒体报道链接（限3个）
	

	公益活动图片或视频资料网盘链接及提取码
	

	承诺
	同意参与第十九届深圳关爱行动年度推动者评选，承诺对上述所填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

被推荐/自荐推动者签名（公章）：
年   月   日



	（被推荐者为

为个人的）

所在单位或

街道推荐意见
	该同志为本单位员工/本辖区居民 。该同志遵守国家和地方的法律、法规，符合以下推荐人选审核要求：

1.政治表现和思想品德行为无问题；

2.无违法犯罪案底；

3.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情况；

4.无违纪案底（推荐人选为党员、公职人员的）；

5.在工商、税务、环保、信用等方面无违法违规问题（推荐人选从事经济活动的）。

现同意其参加第十九届深圳关爱行动系列推选评选工作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

	推荐单位

意见
	推荐机构(公章)/推荐者签名：

联系电话：

年   月   日






